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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明妨碍制度是民事诉讼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力求探究医疗纠纷中

的证明妨碍制度的构建，从法理基础入手，讨论在此类案件中如何充分实现对

当事人证明权平等的保护以及如何对妨碍行为人给予适当制裁的问题。本文总

体上采用了比较法和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明晰概念，确定法理依据，为后续

制度的建立打下基础；在理论体系的架构方面，着眼于我国证明妨碍理论在构

成要件、法律效果和妨碍人权益保障上有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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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采取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民事诉讼审判程序，故就单纯的金

钱物质利益之争而言，在诉权方面，是否提起诉讼、以何人为被告、诉讼请

求为何，均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方面，诉讼所需的证据

材料均以双方当事人辩论过程中所呈现的部分为准，亦即除了当事人主动提

出的用于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的证据，法官不得以任何其他证据作为裁判依据。

由此，当事人为了取得胜诉，必须积极主动地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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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主张。故而，尽可能缩小当事双方因非主观原因导致的举证能力差距

对维护民事诉讼公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以医疗诉讼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

代化特征的新型诉讼的出现，让人们更加关注到了证据偏在问题给民事诉讼

带来的影响。民事公益诉讼中，突出的证据偏在问题也对证据调查手段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一、我国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概念与
特征

（一）证明妨碍的概念

大陆法系在学理上普遍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行为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例如，在德国，有观点认为证明妨碍就是指对对方当事人举证过程的干扰和破坏，

且诉讼中和诉讼前都有此种行为发生的空间，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破坏诉讼中重

要的物证和书证。我国台湾地区的陈荣宗教授认为，司法实践中，当一方当事

人怀着故意或过失的心态使诉讼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证据消灭，致使形成

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状况时，再由被妨碍一方承担获得不利判决的风险显然有

违公平，此时则有必要对证明责任予以重新分配。a由于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收集

证据的行为遭受了当事人的妨碍，故称其为证明妨害。

（二）我国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属性

1．医疗活动具有较强专业性

医疗纠纷中存在的法律关系，系由医疗关系转变而来，其常见的法律关系

主体一方是医疗机构，另一方则是患者及其近亲属。医疗纠纷通常发生于医疗

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或医疗品的过程中，复杂的医理、药理知识并不是非专业人

士一般情况下所能熟知和掌握的。医疗知识的欠缺使患方在收集证据和举证上

难度加大，这种专业性上的差距同时也给医方开辟了更大的妨碍证明的空间。

a　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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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纠纷中存在证据偏在现象

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主要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鉴定意见。这些

证据更多地被医疗机构所掌握。尤其是类似于药房记录、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医

疗器械或麻醉记录、手术过程记录的视频等，患者很难从医方处获取。再如对

一些手术流程合规与否的鉴证，医方也显然处在更为有利的主导地位上。

3．医疗纠纷中的证据往往具有关键性和不可替代性

医疗纠纷中的诸多证据资料在诉讼中常常是至关重要且不可取代的，并没

有附件、备份或者其他可替换的证据以供当事人获取。例如手术中对患者使用

的麻醉药品的剂量，为患者制定的手术过程的安排等。这些证据一旦被恶意毁

损或篡改，将给当事人的举证带来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医疗纠纷诉中证明妨碍制度构成要件
分析

（一）主体

司法实践表明，在当事双方中，妨碍人常态下一般是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

但是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是否会成为证明妨碍的主体呢？对这一问题学界尚

无统一观点。有学者主张，对此情形该负举证责任当事人自然地要自己承担举

证不利导致的败诉风险，对对方当事人也无明显的损害，故而适用证明妨碍理

论反而多此一举。a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能会提出反证，

对其反证进行干扰和阻挠可能构成证明妨碍。如果其行为导致了对方当事人反

证失败，将使自己的本证更易成功，进而有更大概率获得胜诉，那么该行为已

经达到证明妨碍的标准，理应得到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制。

（二）违反病历记载或保存义务的妨碍行为

妨碍行为的客体，即医疗纠纷中所涉及的各种证据材料，在我国《民事诉

a　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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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中明确分为八类。但学界普遍认为，为了符合证明妨碍的实质标准，防

止打击范围过大，证据材料应就其对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影响程度大小，作出进

一步划分。只有能够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部分才能作为证

明妨碍的客体。a

（三）待证事实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的结果

构成证明妨碍行为必须有损害结果要件的存在，即导致了待证事实证明不

能或证明困难的结果。其中，证明不能，是指证据已经确定性地、终局性地无

法被再次提出；证明困难，是指妨碍行为大大提高了当事人在证明的时间、精

力和金钱上的成本。如果证据材料是较易被替代的，则很难达到证明不能或证

明困难的后果。因此，对证明妨碍损害结果的要求也呼应了对妨碍客体的限制。

（四）因果关系

构成证明妨碍以妨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条件，即妨

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应存在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如果妨碍行为没有发

生，那么受妨碍的证据就能够正常提出。

（五）可归责性

作为一项侵权行为，证明妨碍当然应当具备一般侵权要件之一的主观上的可

归责性。所谓可归责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就涉及本文的医疗纠纷而言，

其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为故意的证明妨碍，是指行为人主观心态上明知

会导致对方因受有妨碍而无法顺利地履行其证明义务，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的发生，并现实地导致了此种结果的出现。我国学界和审判实务中都已普遍认

可故意形态的证明妨碍。其二，为过失的证明妨碍。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事

诉讼法中都仅仅规定了故意心态下的证明妨碍，而对过失形态语焉不详。但过失

证明妨碍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其重要意义，也具备纳入证明妨碍制度的合理性。

a　朱柏松，詹森林，张新宝，等．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比较［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8：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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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医疗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明确主体范围

我国目前的构成要件构造在主体界定的问题上仍然不够清晰，范围有些狭

隘。我国新《民事证据规定》第九十五条将证明妨碍的主体限缩为“一方当事

人”，而《民法典·侵权编》以其较高的法律位阶对证明妨碍的主体进一步细化，

然而其只明确了医疗机构作为妨碍者的情形，而对妨碍者是患方或第三人的情

形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中对证明妨碍主体范围进行明确化，除了包

括双方当事人以外，还应当将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和诉讼外第三人也纳

入法律规范之中。

（二）增加医疗纠纷案件中过失类型的证明妨碍

首先，妨碍人主观心态可归责性的问题上，我国针对过失证明妨碍的法律

规范仍然存在空缺，这将导致许多妨碍行为难以认定，甚至导致大量故意实施

证明妨碍行为的当事人伪装成过失形态以逃避法律制裁，因此有必要予以规制。

其次，由于主观恶意上过失远低于故意形态，因此对于过失形态应当在认定上

予以更严格的限制，在惩罚力度上予以适当减轻。

（三）拓宽医疗纠纷案件中证明妨碍行为的适用对象

我国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九十五条 a将证明妨碍适用的对象

限定“控制的证据”，这一表述较为宽泛但也过于模糊；我国《民法典·侵权编》

明确规定的只有“病历材料”之一种。然而如前所述，医疗纠纷中所涉证据的

种类还有很多，且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案件真相的揭露具有与病历资料同

等的作用，对于针对此类证据材料的证明妨碍行为亦应当予以规范。

a　我国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

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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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对妨碍结果以及妨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要件的规定

我国现有法律对妨碍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规定仍然过于模糊，尚未

作出足够明确要求。这就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要件无论是被妨碍人的举

证还是法官的审理都会存在可能，甚至于滋长当事人逃避证明，妨碍制度法律

追究或滥用该制度拖延诉讼的隐患。

Analysis of Legal Regulations on Evidence 
Spoliation in Medical Tor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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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proof hindrance is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s 

in the field of civil procedur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medical disputes, and discusses how to fully protect 

the equal right of proof of the parties and how to give appropriate sanctions 

to the obstructionist in such cases from the basis of jurisprudence. In general,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 and case empirical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determine the legal basi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sequent system.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system in the constitution, legal effect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bstructive theo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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